
消费侵权典型案例之一

2026年3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胡广军4 民 生

□ 记者 汤红红 通讯员 市消协

“同志，求你们帮帮忙！我花几

千块买的新电视，拆开后竟是别人用

过的，商家还不认账……”2025 年 3 月
初，市河东市场监管所的投诉热线响

起，电话那头，消费者王先生的声音带

着难以掩饰的焦急与委屈。

为给刚装修好的新家添件“大家

伙”，王先生在我市一商场精挑细选，

最终花 4999 元买下一台 55 英寸的品

牌智能电视。下单时，导购员再三承

诺“绝对全新正品，拆封有问题随时找

我们”，可当安装师傅上门拆开包装时，

发现电视机身右侧有一道明显的划痕，

开机后更是弹出了多条陌生的影视

APP登录记录，播放历史里还存着上周

的观影记录。“这根本不是新电视！”王

先生非常气愤，当即联系商场，可对方

的态度却与之前截然相反：“包装都拆

了，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的？要么我

们给你修修划痕，想退换没门！”接连三

天，王先生多次找商场协商，从导购员

到店长，要么推诿扯皮，要么敷衍应付，

眼看维权陷入僵局，他拨通了市河东市

场监管所的投诉电话，请求维权。

【处理过程及结果】接到投诉电

话后，市河东市场监管所当即指派两

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负责此事，详

细记录购买时间、商品型号、付款凭

证、纠纷细节等关键信息。当天，执法

人员带着执法记录仪准时抵达商场，

先是直奔家电销售区，找到同型号的

电视进行比对，随后又前往仓库查阅

该批次电视的进货台账、质检报告、出

库记录，逐一核对每台电视的序列号，

当看到王先生所购电视的序列号对应

的出库记录上标注着“展示样机”时，

工作人员心中有了答案。

面对证据，商场负责人起初仍试

图辩解：“这可能是仓库登记错了，展

示样机早就处理了，不能凭一个记录

就说我们卖旧电视。”见状，工作人员

没有急于反驳，而是依法依规解释。

在法律依据面前，商场负责人的态度

逐渐缓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沟通，

执法人员结合双方诉求，提出了一套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调解方案：一是商

场立即安排人员上门取回问题电视；

二是从库存中调取一台全新未拆封的

同型号电视，当天下午送货上门，并免

费提供安装调试服务；三是商场向王

先生出具书面致歉函，承诺今后严格

落实商品出库前的质检流程，杜绝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当执法人员将调解

方案告知王先生时，他激动地连声道

谢。当天下午，商场如约将新电视送

到王先生家，安装师傅仔细调试好后，

还特意讲解了使用注意事项。看着清

晰的画质、崭新的机身，王先生脸上终

于露出了笑容，他特意给监管所发了

一条感谢短信：“多亏了你们，让我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

事情解决后，执法人员并没有就

此结束工作。他们意识到，这起纠纷

看似是个例，却可能反映出商场在商

品管理上的漏洞。为此，监管所专门

组织辖区内各大商场、家电卖场的负

责人召开座谈会，以王先生的案例为

警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普法宣传，要求各经营者严格落实

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建立商品

“出库前二次质检”机制，从源头上杜

绝“以旧充新”“以次充好”等问题。同

时，监管所还在商场显眼位置张贴消

费维权宣传海报，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让消费者知道“维权有门、投诉有道”。

【案例评析】该案是典型的经营者

没有做到忠实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

条和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

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

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

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

理等义务。商场将展示样机当作全新

商品出售，既未提前告知消费者，又在

出现问题后拒绝承担责任，已经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编者按：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2025年度民生领域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和十大
消费侵权典型案例。

2025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者协会以健全维权机制和普及维权知识为保障，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为己任，主动进位，解决消费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共受理消费投诉2719件，同比增长13.81%，办结率达
100%，解决率达90.05%，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3万余元。受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363起，立案查处3起。

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之一 “样机”变“新机”监管维权显担当

□ 记者 汤红红
通讯员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科

2024年 10月 15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会同青海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法对格尔木某有限公司开展

联合检查，发现该公司经营场所内摆

放待售的“汤太太”牌老鸭汤炖料等预

包装食品已超过保质期。

随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

所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在当事人经

营场所发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共计 32
个品种 203 样，当事人未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

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第五十三条第

二款“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

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

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

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

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之规

定，构成了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未建

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

事实。

【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

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

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

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

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

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

销售记录制度”之规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给予没收非法财物、警

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民生安全的基

石。过期食品不仅营养价值流失，更

可能滋生细菌、产生毒素，成为危害健

康的“隐形杀手”。商家销售过期食

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破坏

了市场的公平原则。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郑重提醒广大商家：请务必严格遵

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进

货查验和日常盘点制度，对过期食品

及时予以下架和销毁，切勿心存侥幸、

铤而走险，一时的利益换来的将是法

律的严惩和商誉的损毁。

过期食品不上架 守法经营莫侥幸

（上接一版）学习教育主题、审定有

关文件和工作安排并作出重要指

示，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十五五”

开局和市、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通

过学习教育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

要、很有必要。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

省州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

自 觉 把 学 习 教 育 抓 紧 抓 实 、抓 出

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准确把

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

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

要坚持深学细悟，在“学习研讨”上

聚焦发力。通过读书班、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用好正

反典型案例，推动正确政绩观入心见

行。要坚持刀刃向内，在“查摆问

题”上聚焦发力。对照中央和省州委

明确的重点方面和指出的突出问题，

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

确保问题找得准、查得实。要坚持动

真 碰 硬 ，在“ 整 改 整 治 ”上 聚 焦 发

力。坚持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对突

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确保整改整治

取得实效。要坚持标本兼治，在“建

章立制”上聚焦发力。紧盯重点领

域，强化制度治权，健全政绩观考核

评价体系，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

干部撑腰鼓劲。要坚持问计于民，在

“开门教育”上聚焦发力。走好群众

路线，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积极推动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学习教育

成效可感可及。

会议要求，各党（工）委、党组要

全面加强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压紧

压实责任，坚持真督实导，注重宣传

引导，做好结合文章，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党增加、肖军、马继元、胡红梅、

杨来禄、胡瑜、马建华参加。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启动部署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